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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金梦晰

“装了抓拍系统后，改装车‘炸街’现象
明显减少了，我们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近
日，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检察官刘新来到辖
区某主干道周边住宅区进行回访时，市民王
阿姨说道。

王阿姨口中的轰鸣声，来自非法改装的
机动车和进口的大功率轿车、跑车瞬间启动
和加速发出的声音，其分贝往往超过人体能
接受的范围。今年 4 月以来，常熟市检察院
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托该地声学
产业优势，推动改装车“炸街”多发区域的属
地政府试点安装 2 个“违法鸣笛抓拍系统”，
有效破解公安机关取证难题。

日 前 ，该 院 从 常 熟 市 便 民 服 务 中 心
“12345 民生服务热线”平台得知，近四个月
以来，市民关于改装车“炸街”噪声污染的投
诉量逐月下降，8月环比下降 8%。

改装车“炸街”屡遭市民投诉

今年 3 月，江苏省检察院联合该省生态
环境厅召开动员部署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
开展噪声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常熟市检察
院依托与该市便民服务中心会签的《关于建
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移送机制的意见》，建
议该市便民服务中心对市民举报的噪声污
染线索进行研判。

经研判发现，2022 年以来，噪声污染投
诉 占 全 市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群 众 投 诉 量 的
33%。其中，交通噪声污染问题尤为突出，来
源主要是改装车车主出于追求刺激、炫耀等
心理，在一些限速较高的主干道、国道或者
商业街集中路段进行“炸街”。

接到线索后，检察官立即前往上述地点
进行走访，并向周边群众询问具体情况。“半
夜总是能听到‘轰轰’的发动机声，有时刚入
睡就被‘炸’醒，再也睡不着了。”面对检察官
的询问，市民王阿姨一脸惆怅。

随后，检察官又先后走访公安局交警大
队、生态环境局等部门了解情况。经调查得
知，改装车车主通常在深夜交警数量不足时
开始“炸街”，交管部门也多次进行巡查，但
由于改装车车速较快，监管和取证都存在困
难，即使发现也很难将其拦截。今年 4 月，检
察机关对该线索予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并
向公安机关发出磋商函，督促有关部门积极
履职。

科技赋能破解取证难题

“接到磋商函后，我们立即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改装车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组

织警力加大排查力度。”据常熟市公安局副
局长唐宇介绍，公安机关除了每日进行集中
巡查外，还安排交警在噪声污染高发路段设
卡，对跑车、越野车、大排量摩托车是否存在
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等问题进行排查。

然而，由于交通领域噪声污染防治取证
问题的专业性较强，执法力度虽然加大，证
据固定不及时的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决，依
然“治标不治本”。为此，常熟市检察院联系
到“苏州·中国声谷”国际声学产业技术研究
院（下称“研究院”）商讨破题之策。

“可以尝试引入‘违法鸣笛抓拍系统’，
该系统可以自动排除刹车、胎噪等环境干
扰，利用声学相机实时监测鸣笛、油门轰鸣
等噪声并抓拍形成音视频。”研究院噪声治
理工程事业部负责人刘畅提出建议。

进行可行性评估后，检察机关协同公
安机关推动改装车“炸街”多发区域的属
地 政 府 试 点 安 装 2 个 “ 违 法 鸣 笛 抓 拍 系
统”。“系统‘捕捉噪声-定位车辆-车牌识
别 - 固 定 证 据 - 消 息 推 送 ’耗 时 不 超 过 两
秒。”唐宇说。

“7 月 22 日深夜，系统抓拍到了一辆不
断踩油门轰鸣‘炸街’的改装车，噪声超过 85
分贝，锁定涉案车辆后，我们发现车主加装
了两根排气管，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对其作出
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并批评教育。”常熟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介绍道，目前公安机关

已经依托该系统对 12 人次 12 辆车进行行政
处罚，有效破解了取证难题。

凝聚防治合力实现常治长效

“除了交通领域的噪声污染外，工业噪
声、建筑噪声、社会生活噪声等也是困扰群
众的难题，但治理过程涉及生态环境、城管、
交通、住建、公安等多个部门，这种‘九龙治
水’的管理模式可能会造成噪声污染‘谁都
能管、谁都没管’的局面。”刘新表示。

为 了 凝 聚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合 力 ， 常 熟
市检察院先后 5 次与市公安局、生态环境
局 、 住 建 局 等 职 能 部 门 召 开 联 席 会 议 ，
就 噪 声 污 染 线 索 的 发 现 和 移 送 、 防 治 要
点 难 点 等 方 面 问 题 进 行 深 入 探 讨 ， 并 针
对 新 修 订 的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法 的 新 增 规 定
进 行 细 化 分 工 ， 初 步 形 成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噪 声 污 染 防 治 法〉 部 分 条 款 部 门
职责分工方案》，推动建立噪声污染综合
整治长效机制。

“检察机关通过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积
极推动相关部门进行交通领域噪声污染防
治，还夜晚以宁静。目前抓拍系统试点反馈
良好，我们正在加快与公安机关对接，实现
在 辖 区 内 全 面 推 开 ，守 护 群 众‘ 耳 边 的 安
宁’。”苏州市人大代表、国际声学产业技术
研究院院长卢明辉在最后说道。

“炸街”扰民，公益诉讼还“静”于民

今年 4 月，
江 苏 省 常 熟 市
检 察 院 牵 头 苏
州 市 常 熟 生 态
环境局、国际声
学 产 业 技 术 研
究院召开“听见
35 分 贝 美 好 ”
噪 声 管 控 与 治
理研讨会。

近年来，来自改装的摩托车和汽车的噪声，成了噪音污染里最常见的扰民声
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机动车的消声器和
喇叭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
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

“飙车炸街”不仅会造成嗓声污染，非法改装车辆也会对交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增加交
通事故的发生率，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社会安定和谐。同时，非法改装车辆也滋生了见
不得阳光的黑灰产业利益链条。因此，必须对“飙车炸街”进行大力打击整治。

声音

“飙车炸街”不容放纵

□《方圆》记者 刘亚

最近，一部短剧《逃出大英博物
馆》爆火出圈。短片采用拟人手法，讲
述了一盏来自中国的小玉壶逃出大
英博物馆，央求在国外工作的中国记
者带其回国的故事。

那么，现在还有多少中国文物流
落在外？它们又该如何回家？近日，中
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
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
流失文物回家之路漫长，难以一蹴而
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超 1000万件中国文物
流失国外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1840 年鸦
片战争以后，超过 1000 万件中国文
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
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 100
余万件。

目前，中国外流文物的种类主要
是陶瓷器、玉器、青铜器、绘画、书法、
雕塑、漆器、丝织品、家具等。其中，佛
教造像与壁画均来自佛寺或石窟，主
要是中国人或外国人直接去佛寺收
购或盗窃的。其他文物多是家族世代
相传下来的传世品。还有一些是以青
铜、陶瓷与部分佛教雕塑等为主的出
土品。

据霍政欣介绍，我国近现代文物流
失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初，战争使中国
大量的文化遗产被摧毁。例如 1860年
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和 1900年八国联
军抢劫北京城，他们通过战争、不正当交
易等手段对中国的珍贵文物进行疯狂
掠夺，使圆明园中大量瑰宝流落国外。

第 二 个 阶 段 是 1920 年 到 1949
年，虽然当时国民政府制定了文物保
护法律，但混乱的局势使其形同虚
设，抢掠、非法盗掘、走私等行为使很
多文物流失海外。其间，一些外国人

（包括探险家、博物馆策展人、大学教
授等）在来中国探险时，就直接低价
购买或免费将文物从中国带走。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改革开放
至今，虽然有关部门在不断完善相关
法律，加强执法，但仍有部分珍贵的
文物通过盗掘走私被贩卖到海外。

海外流失文物“回家”
有哪几种途径

据霍政欣介绍，目前文物返还主
要有外交、司法和民间三种途径。

一是外交途径，在国际法的框架
下开展返还工作。国际社会已经制定
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
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近年来，
我国与美国等多个国家签订了关于
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
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且已经借助这些
国际条约成功地实现了多批珍贵文
物的返还。

二是司法途径，在文物流失目的
国的法院，通过提起司法诉讼要求返
还。尽管国际条约是文物返还的重要
法律武器，但具有无溯及力、仅对公约
成员国有效等局限性，因此，需要借助
其他途径实现非法流失文物返还。对
于证据确凿的被盗流失文物，在研判
相关国家国内法的基础上，通过提起
诉讼的方式开展文物返还工作。

三是民间途径。不少爱国人士及
友好人士在文物返还方面也起到了
积极作用，他们主动捐赠流失文物，
促成许多文物回到祖国怀抱。捐赠是
比较常见的文物回归方式。比如中国
从法国追回圆明园兽首事件中，法国
皮诺家族从原持有人手中购下兔首
和鼠首，无偿捐赠给中国，中方最终
通过被捐赠的方式追回了海外流失
文物。

从 1949 年至今，我国通过执法
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
等各种方式追索流失文物，成功促成
了 300 余批次、15 万余件流失海外中
国文物的回归，其中就包括 2014 年
青铜器皿天全方罍器身回家，2018 年

西周青铜虎鎣抵乡，2020 年流失整整
160年的马首铜像正式归藏圆明园。

跨国追索流失文物障
碍不少

在霍政欣看来，作为世界上文物
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文
物回归的现实途径和状况说明，国宝
回归的法律和现实的障碍着实不少。
对非法流失文物进行追索，是最合理
的方式，但存在法理上的困难。

第 一 ，现 有 国 际 公 约 约 束 力 较
弱，无溯及力，实际效用有限。国际公
约只对缔约国有效，而西方文物流入
国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大多不加入文
物返还公约，这导致此类公约的实际
约束力大打折扣。此外，相关公约均制
定于 20世纪后期且无溯及力，无法适
用于其生效前被劫或被盗的文物。

第二，文物返还领域的国际法规是
由西方文物市场国主导制定的。由于历
史原因，我国基本上没有参与当代文物
返还领域国际条约的制定，发展中国家
在整体上发挥的影响力也相对有限，本
领域国际法规则系由欧美大国主导制
定，明显不利于维护文物流出国的利
益，这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文物流失
国追索文物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第三，文物追索受制于西方文物
市场国的法院及其国内法。从当前文
物追索实践来看，通过司法途径追索
流失文物一般须在文物现所在国的
法院提起诉讼。因此，文物追索事实
上受制于西方文物市场国的法院及
其国内法，这一状况对文物原属国明
显不公和不利。

“目前来看，能够在文物追索中
实际起到作用的，主要有 1970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关于禁止
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

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下称
‘1970年公约’）和 1995年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通过的《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
口文物的公约》。但现实问题是，一些
文物流入国并未加入此类公约，且公
约无溯及力，加上各国国内法有诉讼
时效，也为追索文物制造了一些困难。
所以现在追索的文物，主要还是当代
非法出境的文物。”霍政欣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司法跨国追
索文物判令返还第一案”。2022 年 7
月 19 日，福建省高级法院对“章公祖
师肉身坐佛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
三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关于荷兰收藏
者奥斯卡应返还“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像”的判决。

历时 7 年，“章公祖师肉身坐佛
像”终于得以判还，这是中国法院就
海外流失文物行使管辖权并作出判
决的首个案例，开启了我国民间通过
民事诉讼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新途
径，也是我国近年来，加强涉外法治
建设，通过法律手段保护我国及公民
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件（本报 2018 年
12 月 21 日第五版曾作报道《“章公祖
师”的回家路》）。

文物追索需完善相关
法律与机制

“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
物”近日登上了热搜榜。

大英博物馆为何不愿归还文物？
2002年 12月，西方多家著名博物馆联
手发布《环球博物馆价值宣言》，抛出
所谓的“文物国际主义”理念，以此拒
绝返还文物，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
其中，大英博物馆不返还文物的一个
理由就是“这个不是英国的博物馆，而
是环球博物馆，是给全世界的人来欣
赏文物的”，另一个理由则是文物在英
国得到了更好的保护研究。

在霍政欣看来，随着发展中国家
文物保护水平的提高，大英博物馆拒
绝返还的理由越来越显得虚伪，特别
是随着整个国际舆论环境与国际法律
秩序不断向着更加公正的方向迈进，
这些说辞和态度也显得越来越孤立。

说到更有效地追索流失文物，霍
政欣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修订文
物保护法，构建完善的文物追索法律
制度，制定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法律
条款，明确追索主体和主责机构，为
文物追索提供充分的法治保障。二是
稳妥推进‘1970年公约’适用于香港及
澳门地区。‘1970 年公约’是我国加入
的最重要的文物返还条约，但尚不适
用于港澳地区。只要港澳地区游离在
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我国打击文
物贩运的努力就无法取得决定性胜
利，承受的国际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三
是进一步完善海外回流文物的税收
与文物市场交易法律与政策。四是依
托‘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动流失文
物追索返还的国际合作，开辟推动流
失文物追索返还的交流通道与合作
路径。五是积极推进文物追索返还领
域国际法制度与规则的改革进程，为
国际法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
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为破解文物追索
这一世界难题贡献中国力量。”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
玉壶。”或许这就是《逃出大英博物
馆》选玉壶作为故事主角的原因。希
望 她 和 她 的 家 人 们
早日回家。

（延伸阅读：《研
究探索流失文物追
索返还检察公益诉
讼》见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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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春元

明代长城被“拦腰斩断”！
近日，一起故意毁坏长城墙体的案

件引发广泛关注。8 月 24 日，山西省右
玉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当地某处长城
被人挖开一个缺口。经查，犯罪嫌疑人
郑某和王某在长城附近施工时，为了节
省路程，用挖掘机将古长城原有豁口开
挖成一个大缺口，以便于挖掘机通行。
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据专家介绍，该段长城名为“三十二长
城”，是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墙
体的损坏已无法复原，并会加快相邻墙
体的风化速度（据 9月 6日央广网）。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相关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上述相对简
要的资讯，还是足以让人吃惊和痛心：
所吃惊者，两名犯罪嫌疑人作为当地施
工人员，竟然罔顾刑法、文物保护法和

《长城保护条例》的明文规定，悍然挖开
长城墙体。所痛心者，一是两人涉嫌故
意损毁文物罪，可能面临刑罚制裁；二

是被损毁的长城墙体已经受到不可逆
的破坏，再也无法复原了。那么，这一切
有没有可能避免？也就是说，在长城主
墙体之外，能不能建起一圈牢固的“外
围防线”，让类似的严重事件最大限度
得到预防或制止？

为长城建起“外围防线”，于法有
据。一是“物理防线”。《长城保护条例》
第 11 条规定，长城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本行政区域
内长城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
予以公布。这其中，长城保护范围是受
严格保护的，目前很多地方的长城已经
安装了护栏，设立了保护标志。即使在
建设控制地带施工，也有严格的审批、
监督程序。二是“人力防线”。《长城保护
条例》规定，地处偏远、没有利用单位的
长城段落，所在地县级政府或者其文物
主管部门可以聘请长城保护员对长城
进行巡查、看护，并对长城保护员给予
适当补助。实践中，长城保护员大都来
自本乡本土，通过他们的扎实工作，大
量可能危害长城的行为被及时发现和
制止。三是“宣传防线”。当前，长城沿线
的很多地方政府、文物保护部门乃至民
间志愿团体纷纷投入长城保护法治宣
传之中，“爱我中华、护我长城”已凝聚

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尽管本案的具体情况尚不明晰，对

案件我们不能妄加推断，但是，进一步
筑牢长城的“外围防线”，真正把相关法
律、法规确定的长城保护责任和保护措
施落地落实，则是每个人正常而急切的
期盼。就拿本案来说，根据《长城保护条
例》规定，进行工程建设应当绕过长城；
无法绕过的，应当采取挖掘地下通道、
架设桥梁等方式通过长城，任何单位不
得拆除、穿越、迁移长城。如此明确的规
定，两名犯罪嫌疑人作为当地的施工人
员，为何还敢如此大胆地破坏长城？这
其中，有两种可能性似乎无法排除：一
是相关普法和提示工作不到位，他们根
本不了解相关规定；二是他们明知上述
规定但以为可以躲过法律的严惩。无论
是哪种情况，此事都在提醒人们，强化
保护长城执法和法治宣传力度的任务，
可能还相当艰巨。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长城沿线，当
地农牧民出于避雨和通行等需要，可能
在一些长城段落挖了一些缺口或洞穴，
这种历史形成的现象需要特别关注。执
法和普法工作要让每个人都明白，“存
在”未必“合理”，如今，爱护长城已经成
了每个人的责任。

有效保护长城，需筑牢“外围防线”


